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病人權利 

1. 本著『人本醫療、尊重生命』的宗旨，本院全體同仁均穿著制服、配戴識別證，以
感恩及尊重的態度照顧每一位病患大德，不會因您的宗教信仰、種族、性別、年齡、

社經地位等不同，而有不同之醫療服務，同時您的隱私權受到尊重與保護。 

2. 為落實『守護健康』的任務，本院醫師於診治時，會向您或您的陪病家屬解釋病情、
主要檢驗、檢查相關資訊，以及治療方針及預後情形，您有權決定是否接受醫生的建

議，無論接受或拒絕醫師建議，均請審慎明瞭其決定的結果，亦請對自己的決定負責。 

3. 『守護生命』是我們的任務，若您需要接受手術或侵襲性治療行為，本院醫療從業
同仁，會先說明手術的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經您或您的配

偶、親屬或關係人瞭解，並簽具手術及麻醉同意書，才會為您手術及麻醉。但若情況

緊急，為搶救病人性命，依醫療法規定得先為病人進行手術或侵襲性醫療處置。 

4. 本院於您就醫過程中所知悉之病情、健康等一切秘密，均依法善盡保密義務，不過，
醫生會與其他參與治療的醫護人員討論您的病情，以協助治療您的疾病。 

5.  您有權知道處方藥物的名稱、劑量、服用方法、效用及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以及您

有權決定是否參與醫學研究計劃，和有關醫療服務的費用資料。 

6. 本院應您的親屬、陪同家屬之要求，得適時向其解說您的病情，若您不願特定家屬
知悉您的病情，請事先以書面通知護理站、或您的主治醫師，以利本院處理。 

7. 若您對本院醫事人員所提供之醫療服務有任何不清楚之處，本院非常歡迎您向診治
之醫師或其他負責照護您之醫事人員詢問及要求說明。 

8. 您若有需要各項檢查報告影本、診斷證明、病歷摘要等資料，請向櫃 提出申請。 

9. 本院醫療人員不得接受病患及家屬之金錢、禮劵、有價證券之贈與。 

10.為維護您的醫療自主權，本院對所有有需要的住院病患提供「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

療意願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NR)同意書」、「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及「選

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撒回聲明書」，使醫師對不可治癒之末期病患，得在尊重其意願

之情形下，不施予積極性之治療或急救，僅提供減輕或免除痛苦之緩解性、支持性

醫療照護措施。 

11.為使有限的生命可化為無限的大愛，本院配合國家衛生政策對所有有需要的住院病患

提供「器官捐贈同意書」，作為決定器官捐贈之依循，並可讓家屬充分瞭解病人之意

願。 

12.您若對本院各單位有任何建議或意見，歡迎您填寫顧客意見單投入意見箱或撥打本

院專線電話（03）8564656。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病人責任  

1.為確保您的權益，請不要借用他人身份或健保卡就醫，以免誤觸法律規定。 

2.請您主動向醫護人員提供個人的健康狀況、疾病史、過敏史及關於病情、療程上出現

的任何變化，以供醫療照護評估。 

3.在醫療照護過程中，如您有任何疑問或不清楚的狀況，務必告知並要求說明，敬請您

在決定前瞭解拒絕或接受治療後，可能構成對生命的危險或損害，並為自己的決定 

負責。 

4.敬請您遵從醫師之建議及醫院的相關規定，進行已達成同意的治療程序及相關醫囑。 

5.敬請您尊重醫療專業，請勿要求醫護人員提供不實的資料或診斷證 

6.敬請您依規定支付屬於自行負擔的醫療費用。 

7.敬請您增進自身健康並珍惜醫療資源，經醫師評估後，醫師建議可辦理轉床、轉院或

出院，應依醫囑辦理。  

8.敬請您遵守醫院所訂的規則，並尊重醫護人員及其他病人的權利。 

9.敬請您在住院或診療過程中，請您與您的同伴或訪客，顧及他人權益並避免擾人的行

為，以協助醫院保護您與其他病人的隱私，並請您妥善保管個人財物。 

10.敬請您未經醫師同意，不得於住院期間服用醫師處方以外之藥物。 

11.若您需暫時離開病房，請主動告知主要照護之護理人員並獲得允許。 

12.住院期間若需請假，請主動告知主要照護之護理人員，並獲得醫師允許以及遵守醫

院請假規範等相關事宜，才能離開醫院。 


